
 

ADMINISTRATIVE PANEL DECISION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DCN-0900347 

 

投诉人： 康明斯有限公司(CUMMINS INC.) 

被投诉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 

争议域名：cumminsoil.com.cn；  

cumminsoil.net.cn；  

康明斯润滑油.中国 

注册商：厦门市中资源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一、案件程序 

2009 年 5 月 22 日，投诉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06 年 3 月 17 日生效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

办法》（下称解决办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程序

规则》（下称程序规则）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2006 年 6 月 26 日生

效实施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关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

解决办法〉补充规则》（下称补充规则）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

中文投诉书，并选择由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  

2009 年 5 月 25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投诉人

传送投诉确认通知，确认收到了投诉人的投诉书及相关案件费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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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分别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厦门市中资源网络服

务有限公司及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传送注册信息确认

函，请求确认注册信息。 

2009 年 5 月 26 日，争议域名注册商厦门市中资源网络服务有限

公司回复确认注册信息，确认本案争议域名 cumminsoil.com.cn 及康

明斯润滑油.中国由其提供注册服务，争议域名 cumminsoil.com.cn 的

注册人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争议域名康明斯润滑油.中国的注册人

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 27 日，争议域名注册商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回复确认注册信息，确认本案争

议 域 名 cumminsoil.net.cn 由 其 提 供 注 册 服 务 ， 争 议 域 名

cumminsoil.net.cn 的注册人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3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被投诉

人传送程序开始通知，要求被投诉人根据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的规定

于 20 天内（即 2009 年 7 月 27 日或之前）提交答辩，并同时转送业

经审查合格的投诉书副本。 

2009 年 7 月 26 日，被投诉人根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以及补充

规则的规定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答辩书，并选择由一人专家组

审理本案。 

2009 年 7 月 28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投诉

人传送确认收到答辩书通知。 

2009 年 7 月 30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双方当事人及高卢麟先

生传送专家确定通知，指定高卢麟博士为本案独任专家，成立独任专

家组，审理本案。  

根据程序规则的规定，专家组应于成立之日起 14 日内（即 2009

年 8 月 13 日或之前）就本案争议作出裁决。根据专家组的要求，本

案裁决延迟至 2009 年 8 月 18 日或之前做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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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事实 

（一）关于投诉人 

投诉人是康明斯有限公司(CUMMINS INC.)，为一家美国公司，

其地址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杰克逊大街 500 号。投诉人在本案

中的委托代理人是北京市铸成律师事务所苍雨春、颜娟。 

（二）关于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是上海康明斯润滑油、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地

址为中国上海市曹安路 2728 号华王产业市场二楼。上海康明斯润滑

油于 2007 年 5 月 27 日注册了本案争议域名 cumminsoil.com.cn，上海

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17 日、2008 年 11 月 20 日注

册了本案争议域名 cumminsoil.net.cn 及康明斯润滑油.中国。 

 

三、当事人主张 

（一）投诉人诉称： 

     1、基本事实 

1.1 投诉人基本背景介绍 

康明斯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 CUMMINS INC., 以下简称“投诉

人”），是依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公司，地址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哥伦布

市杰克逊大街 500 号。成立于 1919 年，投诉人于 2001 年正式变更为

现名。（附件四）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及品牌整合，目前康明斯公司已成为全球领先

的动力设备制造商, 设计、制造和分销包括燃油系统、控制系统、进

气处理、滤清系统、尾气处理系统和电力系统在内的发动机及其相关

技术, 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附件五）投诉人通过其遍布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50 家分销机构和 5000 多个经销商网点向客户提

供服务。（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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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员工 34,600 人，2006 年销售额 114 亿

美元，净收益 7.15 亿美元，较 2005 年分别增长 15%和 30%。投诉人

是美国财富五百强企业，也是财富杂志评选的 2006 年度“美国最受敬

仰的企业”之一。凭借其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杰

出表现，投诉人多次当选“全美最佳企业公民”并多次入选道·琼斯全球

可持续性发展指数榜。（附件七） 

投诉人与中国的合作始于 1975 年，当时的康明斯董事长埃尔

文·米勒先生首次访问中国，成为最早来华寻求商业合作的美国企业

家之一。在埃尔文·米勒的远见卓识指引下，投诉人三十多年来不断

加大投资力度，深化与本地战略伙伴的合作，成为中国柴油机行业的

领先企业。 

1979 年，首家康明斯驻华办事处在北京成立。1981 年，投诉人

与中国重汽集团签署许可协议，成为最早在华进行本地化生产的外资

企业之一。从那时起，投诉人一直致力于与包括东风汽车公司在内的

中国大型企业建立战略合作。1997 年，投诉人将东亚地区的总部设

在北京，统筹管理康明斯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蒙古国的业务发

展，是最早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之一。 

目前，投诉人在华投资逾两亿美元，作为中国柴油机行业最大的

外国投资者，康明斯在中国拥有 18 家机构和 14 家合资和独资制造企

业，生产发动机、涡轮增压器、滤清器、排气系统、燃油系统、交流

发电机和发电机组等产品。其中，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投

诉人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康明斯在中国的投资业务及相关

知识产权的许可。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均是投

诉人旗下公司。因此，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的

经营活动和影响均可以视作投诉人的经营活动和影响，均可归结于投

诉人。（附件八） 

早在 2002 年，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收入总额就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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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76 亿元人民币，并且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2006 年度达到 4.9

亿元人民币。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合资公司

亦取得卓越的经营业绩。（附件九）目前，CUMMINS 的 14 个系列发

动机产品已经有 8 个系列按照康明斯全球统一的严格质量标准在中

国生产。截至 2006 年底，已有一百多万台 CUMMINS 发动机在中国

投入使用。（附件十）2006 年度，投诉人在华营业额连续第三年超过

10 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康明斯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海外市

场之一。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康明斯已经成为中国发动机产业的有

机组成部分，通过合资/独资生产和技术转让，为中国发动机产业的

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附件十一）康明斯还在中国大陆建立了

由 10 个区域服务中心和 200 多家授权代理商组成的售后服务网络，

服务范围涵盖了中国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包括 23 个省、5 个自治区、

4 个直辖市和 2 个特别行政区。（附件十二） 

在中国，为了扩大投诉人品牌知名度并提高其竞争力，投诉人积

极对其产品进行形式多样、覆盖面广、持久的宣传。通过参加全球著

名的展览会和博览会、在各类媒体上进行广泛宣传，投诉人大力推广

其品牌、推介展示其产品、拓宽销售渠道。（附件十三、附件十四）

各界媒体也对投诉人及其产品予以了极大的关注，频繁的报导了有关

于投诉人的各项新闻。（附件十五～十九）在中国，由于投诉人秉承

以质量为先的宗旨，投诉人及其中国企业多年来获奖无数，在中国家

喻户晓。（附件二十） 

在润滑油领域，2000 年投诉人与胜牌石油化工公司共同投资成

立了子公司——康胜润滑油（上海）有限公司，负责大中国区范围内

“蓝至尊”系列发动机机油及工业润滑油的销售及技术服务。胜牌/康明

斯“蓝至尊”系列润滑油（Premium Blue Lubrication Oil）是康明斯发动

机指定用油，也是首批符合现行的康明斯 CES20071 和 CES20076 标

准的润滑油。“蓝至尊”广泛应用于康明斯发动机的原厂灌注、开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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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等所有环节。“蓝至尊”系列润滑油达到美国石油协会API 规格

CH-4/SJ 级别验证，除专业用于康明斯柴油发动机，同样适用于

CATERPILLAR，DETROIT，DIESEL，MACK，NAVISTAR 及其它

高功率的柴油发动机，并且达到了美国军部的 MIL-L-2104 规格，无

论是在传送运输、载重车队、发电厂、拖车或工地使用，都可以发挥

极佳的表现。在业界享有盛誉。（附件二十一） 

综上，通过投诉人长期和广泛的宣传及使用，投诉人及其

“CUMMINS”、“康明斯”商标在中国已经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极

高的声誉。 

1.2 投诉人的 CUMMINS、康明斯系列商标 

投诉人对其商标在世界 116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注册，其

中包括其极富独创性和显著性的“CUMMINS”和“ ”商标。注册地

域范围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欧共体、芬兰、法国、德

国、希腊、香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中国台湾等国家

和地区。其中，最早的是 1978 年 11 月 20 日在西班牙的注册。（附件

二十二） 

投诉人一直十分重视对其知识产权在中国的保护。自 1981 年以

来，投诉人陆续向中国国家商标局提交了在国际分类第 4、6、7、9、

12、37、39 类等有关商品上注册“CUMMINS”、“ ”及其中文商标“康

明斯”的申请并获得多项注册。其中，仅在国际分类第7 类和第 37 类

就拥有注册号为 1316667、1669751、1299983 等多项注册，其指定使

用的商品包括柴油滤清器、发电机、交流发电机、电流发电机、引擎

或发动机等等。在国际分类第 4 类，投诉人的商标注册包括 2020177、

2020225，指定使用产品包括：工业用油；工业用脂；润滑油；汽车

燃料；发动机油；汽车燃料非化学添加剂等。由此可见，投诉人对“康



 6 

明斯”系列商标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其合法权利受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的切实保护。前述商标的注册日期均远远早于争议域名

的申请日期。因此，投诉人对“康明斯”、“CUMMINS”拥有在先的注册

商标专用权。（附件二十三） 

1.3 投诉人的 CUMMINS、康明斯系列商号 

“CUMMINS”、“康明斯”作为投诉人的商号和主商标被所有在中国

的分支机构广泛使用在投诉人所经营销售的各个领域，在相关行业和

消费者心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投诉人美国康明斯有限公司（CUMMINS INC.）创建于 1919 年。

依据《巴黎公约》第八条第六款之规定：“商号应在本同盟一切成员国

受保护，无须申请或注册，也不论是否为商标的组成部分”。 中国、

美国均为该公约成员国，投诉人的商号属于《巴黎公约》所定义的工

业产权的范畴，应当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附件二十四）  

“康明斯”是投诉人英文商号“CUMMINS”的中文音译，源自投诉人

公司同名的创始人克莱西·莱尔·康明斯先生。1979 年，首家康明斯驻

华办事处在北京成立。在进入中国市场的 30 年来，投诉人在中国的

北京、上海、无锡、重庆、襄樊、西安、武汉、广州、成都、沈阳等

多个城市成立了分公司以及分销服务网点。“康明斯”作为投诉人的中

文商号早已成为中国机电领域的知名企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附

件二十五） 

前述投诉人在中国的子公司的登记日为 1997 年 1 月 6 日，远远

早于争议域名的申请日。投诉人对“CUMMINS”、“康明斯”享有在先商

号权是勿庸置疑的。从投诉人第一天进入中国市场时起，就以

“CUMMINS ”、“ 康 明 斯 ” 来 标 识 自 己 和 自 己 的 产 品 。 投 诉 人 对

“CUMMINS”、“康明斯”拥有在先的商号权。 

1.4 投诉人在与 CUMMINS、康明斯相关域名中的权益 



 7 

早在 1990 年，投诉人就注册了域名 cummins.com，在全球范围

内宣传和推广其产品。2003 年，随着在华业务的不断发展，投诉人

的 全 资 子 公 司 康 明 斯 （ 中 国 ）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又 注 册 了 域 名

cummins.com.cn，并将其建成康明斯中国官方网站，以便中国消费者

更为深入的了解投诉人及其产品和服务。2004 到 2005 年间，康明斯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先后注册了域名 cumminsoil.com、康明斯.net 

等作为其对“CUMMINS”、“康明斯”所现有的民事权利在互联网上的实

现。（附件二十六） 

1.5 投诉人对 CUMMINS、康明斯合法权益获认可的情况 

2003 年 6 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下发了对申请注册

于第 4 类的第 1544353 号“CUMMINS”商标的异议裁定书。由该裁定

书可见，商标局肯定了第 4 类“发动机油、润滑油”商品与投诉人在第

7 类的“柴油机”商品、第12 类的“车辆用柴油机”商品具有高度关联性。

并且，商标局也肯定了投诉人的商标早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在中国具有

了极高的知名度。（附件二十七） 

另外，在商标局作出的（2005）商标异字第 01548 号“CUMMINS”

商标异议裁定书中，该案的被异议商标与投诉人商标相同，但与投诉

人商标的商品完全不同。之所以作出有利于投诉人的裁定，是商标局

充分认识到，投诉人在当地的知名度已足以在第 25 类商品上享受扩

大保护。（附件二十八） 

综上所述，“康明斯”系列商标在中国的使用时间长、新闻发布和报

道涉及范围广泛、受众关注程度很高。其产品销量在相关行业内名列

前茅，是深受消费者喜爱和信赖和的高质量产品，具有了极高的声誉

和商誉，已达到驰名的程度。 

1.6 本案相关背景介绍 

（1）争议域名注册及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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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诉人随后的网上查询发现：被投诉人于 2007 年 5 月 27 日

注册了域名. cumminsoil.com cn 并将其链接至被投诉人网站。被投诉

人在“公司简介”、“产品图片展示”等多个栏目下大量突出使用了“康明

斯”字样。(附件二十九) 2008 年 9 月 17 日，投诉人委托北京市铸成律

师事务所向被投诉人送达律师函。(附件三十) 在该律师函中，投诉人

告知被投诉人其注册及使用 cumminsoil.com cn 域名的行为侵犯了投

诉人的在先权利，并要求被投诉人停止侵权，将 cumminsoil.com cn

域名转让给投诉人。在之后的跟进过程中，被投诉人拒绝配合。 

cumminsoil.com.cn 注册人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联系人为卢利

祥，联系邮箱为 lu@ll.net.cn，注册日为 2007 年 5 月 27 日；

cumminsoil.net.cn 注册人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联系人为吴

兵，联系邮箱为 kmslubricant@cumminsoil.net.cn，注册日为 2008 年 7

月 17 日；康明斯润滑油.中国注册人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

联系人为吴先生，联系邮箱为 kms_sh@cumminsoil.com.cn.，注册日

为 2008 年 11 月 20 日。 (附件一)  

从域名注册信息来看，cumminsoil.net.cn 及康明斯润滑油.中国的

注册人均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cumminsoil.com.cn 注册人为

上海康明斯润滑油，二者并无实质差别。另外，康明斯润滑油.中国

的联系邮箱为 kms_sh@cumminsoil.com.cn, 显然二者之间存在密切

联系。从域名指向网站内容来看，虽然 cumminsoil.com.cn 注册人为

上海康明斯润滑油，其指向的是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的官方网

站，公司地址为上海市曹安路 2728 号华王产业市场二楼，联系 E-mail

为 kms_sh@canmis.com 。而 http://cumminsoil.net.cn 同样为上海康

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的网站，网站上公布的公司地址、联系 E-mail

与前述 cumminsoil.com.cn 指向网站显示内容完全一致。在该网站上

还有“网址：http//:www.康明斯润滑油.中国”字样。(附件二十九) 联系

在打假行动中取得的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的名片，其上印有

mailto:联系邮箱为lu@ll.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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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umminsoil.com.cn 作为其官方网站。(附件三十一)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认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与上海康明斯润滑

油有限公司实际为同一主体，三个争议域名目前均处在上海康明斯润

滑油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之下。 

（2）投诉人曾针对被投诉人及其相关主体申请注册的商标采取的

行动 

根据被投诉人的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显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为“李敏辉”。(附件三十二) 根据投诉人的查询，被投诉人法定代表

人以自己名义申请了数个与投诉人著名的“康明斯”系列商标混淆性近

似的商标，具体列表如下： 

 

序

号 
商标 

注册号/

申请号 

类

别 
使用商品 申请日 状态 

1 
 

1093656 4 润滑油;润滑脂 1996-08-15 
争议审

理中 

2 
 

4606916 4 

发动机油;制革用脂;润滑脂;润

滑剂;传动带用润滑油;导热油;

齿轮油;工业用油;工业用脂;润

滑油 

2005-04-18 
异议审

理中 

3 
 

5647570 4 

工业用油;工业用脂;润滑油;燃

料;发动机油;汽车燃料非化学添

加剂;工业用蜡;除尘制剂;矿物

燃料;蜡烛 

2006-10-08 待审中 

4 
 

5647571 4 

工业用油;工业用脂;润滑油;燃

料;发动机油;汽车燃料非化学添

加剂;工业用蜡;除尘制剂;矿物

燃料;蜡烛; 

2006-10-08 待审中 

以上 4 个商标均包含和投诉人中文商标、商号完全相同的“康明

斯”字样。并且其中第1 个商标的 C 图形明显摹仿投诉人的知名商标

“ ，第 3 和 4 个商标的英文部分摹仿投诉人的英文商标商号

“CUMMINS”，中文部分还加上“至尊”、“霸王”字样，明显系摹仿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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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蓝至尊”系列润滑油产品。可见，被投诉人再三申请和投诉人

三个主商标相似的商标，绝非出于巧合，以上重复的申请只能解释为

摹仿的恶意。此外，对于以上第一个商标，投诉人于 2005 年已经对

其提交了争议申请。对于第 2 个商标，投诉人也依法定程序提起了异

议。商标 3、4 目前尚未公告，一旦公告，投诉人也必将对其提起异

议程序。 

而被投诉人仍旧持续的、肆无忌惮的侵犯异议人的商标权利，其

恶意已十分明显。(附件三十三)  

（3）投诉人曾针对被投诉人进行的工商打假行动 

2008 年 6 月 12 日，被投诉人生产销售假冒的“康明斯”润滑油，

投诉人对其采取了成功的工商打假行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嘉定

分局认定被投诉人加工和出售行为是“冒充康明斯注册商标的行为”，

并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印有“康明斯”注册商标的柴机油和润滑油并在

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附件三十四)  

从打假行动的一系列照片可见，被投诉人在其生产的假冒“康明

斯”润滑油上突出使用投诉人的商标“康明斯”，并且还刻意标记注册标

志® ，并且自称为“美国康明斯集团公司的中国总经销商”。种种行为皆

显示出其假冒商标、公司身份，混淆相关公众，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恶

意。该公司生产的假冒“康明斯”产品已经被当地工商部门查封，其恶

意侵权行为已为官方确认并予以处罚。在被投诉人公司名片下方印有

争议域名之一的指向网站：http://www.cumminsoil.com.cn。(附件三十

一) 

2、被投诉人的域名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 CUMMINS、康明斯及

其知名商号完全一致 

2.1“康明斯”系列商标包括但不限于“CUMMINS”、“康明斯”和“”

商标。在中国，投诉人就“康明斯”系列商标拥有多项注册，注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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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际分类第 4、6、7、9、12、37、39 等多个类别，指定使用的

商品涵盖柴油滤清器、发电机、交流发电机、电流发电机、引擎或发

动机、工业用油、工业用脂、润滑油、汽车燃料、发动机油、汽车燃

料非化学添加剂等。由此可见，投诉人对“康明斯”系列商标享有注册

商标专用权，前述商标的注册日期均远远早于争议域名的申请日期。

因此，投诉人对“康明斯”、“CUMMINS”拥有在先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附件二十三） 

2.2 如前所述，投诉人对“CUMMINS”、“康明斯”名称拥有商号权。

投诉人美国康明斯有限公司（CUMMINS INC.）的商号权依据《巴黎

公约》的规定，应当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而投诉人的众多子公司，

在中国成立并登记，其中文商号“康明斯”也早已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

认同。投诉人对“CUMMINS”、“康明斯”享有在先商号权。（附件二十四、

二十五） 

2.3《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八条规定了成员国保护商号的

公约义务（厂商名称应在本联盟一切国家内受到保护，没有申请或注

册的义务，也不论其是否为商标的一部分）。投诉人所在的美国与中

国均为该公约成员国，均有义务保护相互国家内使用的厂商名称。 

2.4 外国商号权作为民事权益的保护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cn

域名裁决实践中也不乏先例。（DCN-0600088 eStara,Inc.–v-贵州七冶

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一案中，该案专家组认为，“在解决办法第八条中所

要求之民事权益不仅局限于注册商标之权益，而商号权和其他依法享

有的民事权益亦可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之要求”）。 

2.5 2004－2006 年间，投诉人花费了许多经费在中国境内为其产

品作广告及推销。（附件十六~十九）以上事实均发生在争议域名注册

之前。 

2.6 被投诉人所登记的争议域名远在投诉人为其“CUMMINS”、“康

明斯”商标及商号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建立了名声及商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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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综上，投诉人对“CUMMINS”、“康明斯”商标在中国的商标注册，

以及对“CUMMINS”、“康明斯”享有的商号权，投诉人对“CUMMINS”、

“康明斯”标志享有合法的在先民事权益。 

2.8 争议域名 cumminsoil.com.cn 及 cumminsoil.net.cn 的主要组成

部分为“CUMMINS”和“OIL”，其中，“OIL”为通用词汇，意为“油，石油，

油类”，仅起到描述的作用。同样，康明斯润滑油.中国的主要部分为“康

明斯”及“润滑油”，其中“润滑油”也显然仅是描述性词汇，不具识别性。

争议域名的显著部分“cummins”及“康明斯”与投诉人享有合法民事权

利的“cummins”及“康明斯”标志完全一致，无论是文字本身还是排列顺

序都与投诉人的商标完全相同构成混淆性近似。（亨氏文知识产权股

份有限公司 v. 元书英，HKIAC Case No. DCN-0700151：争议域名中

的“Huntsman”与投诉人的商标、名称或商号中“Huntsman”相同。而

“Chemicals”和“Advanced Materials”显然是对产品或行业类别的表述。

该 案 专 家 组 认 为 投 诉 人 商 标 中 的 “Huntsman ” 与 争 议 域 名

“huntsmanchemicals.cn”和“huntsmanadvancedmaterials.cn”可以被视为

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另外，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与投诉人中国子

公司于 2004 年在先注册的 cumminsoil.com 完全相同。 

2.9 普通公众看到“CUMMINSOIL”、“康明斯润滑油”字样时，不可

避免地会联想到投诉人享有合法民事权益的著名商标及商号—

“cummins”、“康明斯”。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必然会导致互

联网用户误以为争议域名是由投诉人注册或与投诉人有着密切的联

系，从而引起混淆甚至毁损投诉人的良好声誉。（PRL USA Holdings, 

Inc. v. Yan Shif, WIPO Case No. D2006-0700：当注册商标与争议域名

的联系会使用户可能认为相关的产品/服务来自于同一企业，则构成

混淆性相似） 

2.10 争议域名的后缀“.com.cn”、“.net.cn”、“.中国”不应被纳入到争议

域名与投诉人注册商标“CUMMINS”、“康明斯”是否相同的认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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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ellato S.p.A. v. Richard Tonetti, WIPO Case No. D2000-0493，该

案专家组认为后缀“.com”与认定相同或混淆性近似无关）因此，被投

诉人所注册的争议域名与投诉人的商标及商号“CUMMINS”、“康明斯”

完全一致。 

综上，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合法民事权益的“CUMMINS”、“康明

斯”著名商标及商号混淆性近似。 

3、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合法权益。 

3.1 投诉人对“CUMMINS”商标的注册可追溯至1986 年，注册号

为 266275，275567，1691312 等。早在 1999 年，投诉人就在中国注

册了“康明斯”商标，注册号为1316667、1294457、1299983 等。（附件

二十三）争议域名分别注册于 2007 年 5 月 27 日、2008 年 11 月 20

日及 2008 年 7 月 17 日，大大晚于投诉人将“CUMMINS”、“康明斯”注

册为商标的日期，更大大晚于投诉人实际使用“CUMMINS”、“康明斯”

作为其商号及申请注册“CUMMINS”、“康明斯”商标的日期。 

3.2 投诉人与被投诉人没有任何关联关系，也从未授权被投诉人

注册/使用争议域名或“CUMMINS”、“康明斯”商标。 

3.3 被投诉人企业名称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并不必然代

表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享有合法权益。（DCN-0700124 ThreeSixty 

Sourcing Inc.–v-360 香港有限公司一案中，被投诉人辩称其公司名称

是依法经批准成立，并以自己公司的名称作为域名申请登记注册。该

案专家组在参考香港高等法院关于公司名称侵犯了其他公司商标或

商誉的相关判决后，认为应当支持投诉人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

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的主张。）（附件三十五） 

3.4 被投诉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虽于 2004 年在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嘉定分局设立，并不意味着其企业名称权是绝对的。目

前，由于商标注册和企业名称登记是两种平行的法律制度，实践中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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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出现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冲突的问题。通常，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

争议的过程中采用的原则为保护在先权利、诚实信用、禁止混淆等。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对不当注册的企业名称要求变

更或规范使用的判例并非少数。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科勒公司诉

潮安县科勒陶瓷制作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作出的

（2008）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306 号判决中，广东省高院判决被告立即

停止使用“科勒”作为其企业字号，并变更企业名称。投诉人现提供类

似案例判决书附后供专家组参考。（附件三十六） 

3.5 被投诉人显然将争议域名用于推广本公司的润滑油产品，与

投诉人之业务构成直接竞争关系(附件二十九)。被投诉人的经营范围

和投诉人的主产品具有极大的关联性。投诉人是一家巨型跨国企业，

作为国际顶级的发动机生产商，投诉人亦生产和销售发动机零部件及

配套产品，其中包括了被投诉人的核心产品“润滑油、发动机油”等。

被投诉人的营业范围是和投诉人出于相同或相关联的领域内，争议域

名的注册和使用，将不可避免的混淆相关公众，损害投诉人的直接利

益。 

3.6 2008 年 6 月 12 日，针对被投诉人生产销售的假冒“康明斯”

润滑油，投诉人对其采取了成功的工商打假行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嘉定分局认定被投诉人加工和出售行为是“冒充康明斯注册商标

的行为”，并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印有“康明斯”注册商标的柴机油和润

滑油并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附件

三十四） 

3.7 由上述可见，依据中国现行立法的规定，被投诉人对“康明斯”

商号、商标及本案争议域名的使用已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被

投诉人不能声称争议域名已经合法获得一定的知名度。被投诉人也不

能声称其合理地使用或非商业性地合法使用了争议域名。 

3.8 关于康明斯润滑油.中国，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对该争议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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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权益。a. 尽管被投诉人法定代表人名下曾申

请注册了包含“康明斯”字样的商标，投诉人已就其注册/申请提出了争

议/异议程序；b. 投诉人对“CUMMINS”、“康明斯”商标及商号的使用及

在中国的注册，较之被投诉人的登记设立时间（2004 年 4 月 30 日）

早 5 年以上。鉴于投诉人在中国进行的广泛宣传及在全球范围内享有

的巨大知名度，被投诉人不可能不知道投诉人对“CUMMINS”、“康明

斯”商标及商号享有的合法权利。 

3.9 关于 cumminsoil.com.cn 及 cumminsoil.net.cn，如前所述，其

主要组成部分为“CUMMINS”和“OIL”，其中，“OIL”为通用词汇，仅起

描述作用。而“cummins”是投诉人创始人的姓氏，为投诉人的英文商

号及主商标，具有极高的显著性。若被投诉人主张该域名主体部分是

其商号“康明斯润滑油”的对应词，其应当选择对应的汉语拼音

“kangmingsioil”而非“cumminsoil”。被投诉人选择此争议域名时是要故

意利用投诉人的商誉来吸引网络使用者到该网站而获利。除了非法盗

用投诉人的商标外，被投诉人不能够解释为何选择所争议域名。此等

故意利用他人声誉来获利的使用是不能构成“合理地使用或非商业性

地合法使用该域名”。 

3.10 关于本项条件的举证责任，当投诉人初步证明被投诉人不享

有合法权益后，被投诉人则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证明其本身享有合法

权益。（Neusiedler Aktiengesellschaft v. Kulkarni, WIPO Case No. 

D2000-1769） 

4、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具有恶意 

4.1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以下简称解

决办法）第八条（三）的规定，投诉人为符合本项条件，仅需要证明

被投诉人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即可。而在认定被投诉人是否具有

恶意时，应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后而加以判断。且认定标准应为证据优

势原则，即现有证据表示被投诉人具有恶意的可能性大于没有恶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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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即可。（Telstra Corporation Limited v. Nuclear Marshmallows, 

WIPO Case No. D2000-0003.） 

4.2 被 投 诉 人 先 后 抢 注 了 争 议 域 名 cumminsoil.com.cn 、

cumminsoil.net.cn 、 康 明 斯 润 滑 油 . 中 国 。（ 附 件 一 ） 其 中 ，

cumminsoil.com.cn、cumminsoil.net.cn 的主体部分与投诉人中国子公

司于 2004 年在先注册的 cumminsoil.com 完全相同。康明斯润滑油.

中国注册于 2008 年 11 月 20 日，而投诉人曾委托北京市铸成律师事

务所于 2008 年 9 月 17 日向被投诉人送达《律师函》，明确告知被投

诉人投诉人对“康明斯”系列商标享有的合法权益。被投诉人在明知投

诉人对“CUMMINS”、“康明斯”系列商标和商号享有合法权益的情况

下，相继注册了三个争议域名。被投诉人及其相关主体的行为符合解

决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4.3 被投诉人的经营范围包括：润滑油、润滑脂、汽车配件、汽

车护理用品的销售。（附件三十二）投诉人的核心产品为发动机及其

零部件。双方的产品具有极其密切的关联性。被投诉人的产品如润滑

油、汽油等会直接使用在投诉人的主要产品发动机及其零部件等上，

拥有相关联的宣传、销售渠道，属于相关公众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

易造成混淆的商品。此外，投诉人还于 2000 年与胜牌石油化工公司

共同投资成立了子公司——康胜润滑油（上海）有限公司，负责大中

国区范围内“蓝至尊”系列发动机机油及工业润滑油的销售及技术服

务。鉴于双方业务范围的重合以及“康明斯”商标及商号在中国相关领

域的极高驰名度，争议域名的使用将极有可能误导相关公众被投诉人

与投诉人存在某种关联关系。 

4.4 作为相关市场的竞争者，被投诉人若非为故意误导相关公众、

在消费者间制造与投诉人的混淆关系，就不会注册争议域名，并在其

产 品 上 将 “ 康 明 斯 ” 突 出 作 为 商 标 使 用 。(Shanghai Roch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v. Guangzhou Ruixun Internet Technology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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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CIETAC Case No. CND-2006000152)。事实上，被投诉人通过故

意包含投诉人的商标和商号，注册与投诉人所有的 cumminsoil.com 混

淆性近似的争议域名来吸引互联网用户，并在被投诉人网站的故意与

投诉人的商标制造混淆，从而获取商业利润。(Croatia Airlines d.d. v. 

Modern Empire Internet Ltd., WIPO Case No. D2003-0455) 此外，被投

诉人与投诉人经营范围的重合，极有可能分流投诉人的（潜在）客户

上获利的事实都是恶意的明显证据。符合解决办法第九条第（三）款

的规定。 

4.5 基于投诉人的全球知名度及其在中国进行的大量商业活动，

考虑到被投诉人与投诉人业务领域的相关性，被投诉人理应知晓投诉

人及其著名“康明斯”、“CUMMINS”商标及商号。(Jupiters Limited v. 

Aaron Hall, WIPO Case No. D2000-0574; Croatia Airlines d.d. v. 

Modern Empire Internet Ltd., WIPO Case No. D2003-0455：该案专家组

认为“当被投诉人与投诉人从事相同领域业务时，更有理由在注册争

议域名之时就已知晓投诉人的商标权。) 

4.6 投诉人在上海设立的机构包括康明斯公司上海办事处、康明

斯上海分公司、康明斯发动机（上海）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康胜润滑

油(上海)有限公司等。其中康胜润滑油(上海)有限公司设立于 2000 年，

从事的行业与被投诉人完全重合，而被投诉人的主要营业场所也在上

海，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被投诉人的恶意。(Europet Benelux, B.V. v. 

Theers Theerskulchai, ANDRC Case No. HK-0200006: 该案专家组认

为当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位于同一地区，且应当知道投诉人的存在和商

标时，构成推定认知……在该案中，尽管投诉人位于另一国家，但投

诉人的代理人在被投诉人的居住国将争议商标作为其商号的一部分

使用，还在被投诉人的居住国使用 EUROPET 商标进行产品推广。) 

4.7 鉴于投诉人“康明斯”、“CUMMINS”商标和商号的国际知名度以

及在中国进行的广泛宣传，被投诉人注册含有驰名标志的域名乃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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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证据。（Barney’s Inc. v. BNY Bulletin Board, WIPO 案件编号 

D2000-0059） 

4.8 在被投诉人明知“康明斯”、“CUMMINS”商标及投诉人在先注册

的“cumminsoil.com”域名存在的情况下，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

和使用应该被视为具有恶意。(Victoria’s Secret er al v. Atchinson 

Investments Ltd Case. No. FA0101000096496) 在被投诉人理应对投诉

人的著名且具显著性的商标有所知悉的情况下，仍然将其注册为域

名，则在法律上构成“推定恶意”。(Phat Fashions LLC v. Kevin Kruger, 

NAF Case. No. FA0012000096193) 

4.9“CUMMINS”是投诉人创始人的姓氏，是与投诉人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的商标，而“康明斯”是投诉人英文商号“CUMMINS”的中文音

译。显然，“CUMMINS”、“康明斯”不属于字典中的词汇，一旦独立于投

诉人及其品牌，则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使用

本身就表明了其恶意。(Deutsche Bank AG v. Diego-Arturo Bruckner, 

WIPO Case No. D2000-0277。域名和投诉人及其提供的服务有着如此

紧密的联系，任何与投诉人无关的主体使用争议域名的行为都会构成

机会主义恶意。)  

针对被投诉人在《答辩书》中对投诉人相应观点进行的反驳，投

诉人认为其答辩缺乏基础，并对其进行如下简单评述： 

《答辩书》中的主要观点如下： 

1、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争议域名没有管辖权。  

1.1 投诉人在《答辩书》中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并非适格的争

议解决主体，其显然对域名争议解决程序的性质及《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以下简称解决办法）理解有误。鉴于域

名争议的特殊性，根据解决办法的规定，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认

可的争议解决机构对相关域名拥有管辖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为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认可的争议解决机构，自然为适格的争议解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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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另外，投诉人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答辩的行为亦证明其实际

已经认可了中心对本案争议的管辖。 

1.2 有关争议域名 cumminsoil.com.cn 到期日的问题。被投诉人提

供的域名注册协议只能证明其与厦门兴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就有关

域名注册问题于 2007 年 5 月 15 日达成一致，而域名注册时间则应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库中记录的时间为准。根据 Whois 信息记

录，cumminsoil.com.cn 的真实注册时间为 2007 年 5 月 27 日，投诉人

提交投诉尚在域名注册之日起两年内，符合解决办法的规定。 

综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对本案三个争议域名的管辖权勿庸置

疑。 

2、被投诉人主张对争议域名享有合法权益，其注册并非恶意，

并质疑了投诉人通过提起域名争议维护自身权益的选择。 

2.1 有关域名康明斯润滑油.中国  

被投诉人称其对“康明斯”享有在先权益，其相关陈述严重失实。 

康明斯公司成立之初的确名为“Cummins Engine Compamy”并申

请了“卡明斯”商标。但随着公司规模不断壮大及与中国合作往来的不

断密切，其最终更名为“Cummins Inc”及康明斯有限公司。但其更名时

间远早于被投诉人所称的 2001 年，1995 年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

司的成立，1996 年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的成立，及 1997 年 1

月康明斯发动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均可作为佐证。前述公司

成立的时间均早于被投诉人大股东就被异议商标“康明斯”获得注册的

时间。 

更重要的是，被投诉人律师混淆了一个重要概念，本案的被投诉

人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并非其大股东李敏辉先生。根据被

投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显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3 日，而其被授权使用被异议商标“康明斯”的时间亦始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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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此时康明斯公司已在中国获得了数个有关“CUMMINS”及“康明斯”

的商标注册，并建立了良好声誉，对此，投诉人已在《投诉书》中进

行了详细阐述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此处不再赘述。 

而在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成立之后，并未如其所称的安于

合法经营。投诉人在投诉时提交的《处罚决定书》等材料已充分证明

了被投诉人的恶意。 

2.2 有关域名 cumminsoil.com.cn 及 cumminsoil.net.cn  

如投诉人在《投诉书》中所主张，康明斯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就

以“CUMMINS”为商号进行宣传和推广，并就“CUMMINS”在全世界及

中国范围内获得了大量商标注册。即便被投诉人主张其通过工商登记

对“康明斯”享有合法权利，从任何意义上说，被投诉人对“CUMMINS”

不享有任何权利。被投诉人在《答辩书》中一再否认“康明斯”并非投

诉人商号及主商标“CUMMINS”的中文音译。然而，被投诉人在将“康

明斯”反映在域名上时并未使用对应的汉语拼音“kangmingsi”而选择

“Cummins”。显而易见的是被投诉人在注册前述域名时已对被投诉人

有一定了解，其注册显然时出于利用投诉人良好声誉以牟取不正当利

益的恶意。因此被投诉人在《答辩书》中刻意对这两个域名避而不谈，

希望专家组对此综合进行考虑。 

2.3 关于投诉人所选择的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由于知识产权保

护具有多种渠道，域名争议程序高效便捷且成本相对较低，投诉人当

然有选择的自由。被投诉人对投诉人争议解决方式选择的质疑毫无道

理。 

综上，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在《答辩书》中的主张并无充分依据。

投诉人相信专家组会综合考虑本案的情况并作出专业、公允的判断。 

 

（二）被投诉人辩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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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本案管辖权的问题 

1.1 虽说解决办法已被纳入并成为争议域名得以注册的域名注册

协议的一部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也是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授权的提供.cn 域名争议解决服务机构之一，但在被投诉

人与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签订的《域名注册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如

发生域名争议的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管辖、裁决”，且本案的被投诉人

和域名注册服务机构都为中国大陆内地之法人，按照仲裁机构应有当

事人约定或者法律明确规定的原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不具有受理、

管辖本案的法律依据，即使按照解决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域名争

议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认可的争议解决机构受理解决”。依照属地

管辖的原则，本争议也应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授权的

在内地的争议解决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管辖、裁

决。 

1.2 cumminsoil.com.cn 是被投诉人委托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厦门兴

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代为注册的域名，并由厦门兴网互联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后续服务。双方于 2007 年 5 月 15 日签订了《域名注册合同》

（见证据四），至今已超过了两年，根据解决办法第二条“……域名注

册期限满两年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不予受理。”的规定，香港国际仲

裁中心对关于 cumminsoil.com.cn 域名的争议也不应受理。 

2、被投诉人名称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是经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成立，有效存续的法人机构（见证据一），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良好，对公司名称和企业商号拥有合法、有效的权

利，并且被投诉人公司还享有注册商标“康明斯及图（注册号

1093656）”的排他使用许可权(见证据四)。“康明斯”构成了公司名称和

商号的主要部分，注册商标“康明斯及图”的主体和突出部分也是“康明

斯”，故被投诉人对“康明斯”拥有无可辩驳的合法权利，正是基于此，

被投诉人对系争域名的拥有和使用具有合法的依据和理由。 



 22 

当前，投诉人虽就“康明斯及图”等注册商标提出争议或者异议，

但在国家商标局未就此做出注销李敏辉先生商标注册的决定前，李敏

辉先生仍是该商标的合法权利人，被投诉人也就是“康明斯及图”商标

的合法使用人，享有法定的权利。 

另外，投诉人称：（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对不

当注册的企业名称要求变更或规范使用的判例并非少数。对此被投诉

人无从质评，只是疑问：既然如此，投诉人为何不通过司法途径请求

法院判令被投诉人变更或者规范使用企业名称，然后再提出域名争议

的主张？投诉人未这样做，这只能说明，投诉人清楚地知道，被投诉

人现在享有的企业名称是具有合法渊源和依据的，在没有合法的法律

文书裁判被投诉人不享有此种合法的名称权利之前，任何人都不能阻

止其依法行使此项法定的权利。 

3、被投诉人公司的大股东李敏辉先生是注册商标“康明斯及图”

的商标权人（见证据三），十多年以来，李敏辉为了在润滑油行业宣

传和树立“康明斯”品牌，历经了种种磨难，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在

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和品牌形象，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被投诉人自

成立以来始终立足于润滑油行业，严把质量关，积极拓展，努力经营，

在全国尤其是在华东、华南地区建有广泛的商业合作关系和销售网络

（见证据五、六）。被投诉人注册系争域名后，也始终是利用该网站

对公司及公司生产的润滑油产品进行宣传、推广，并未脱离润滑油行

业。并且为了提示消费者或者潜在的消费者，被投诉人在域名和网站

网页中还重点标示出“润滑油”、生产厂家、域名注册人等信息，以示

与投诉人的区别，这都可以说明被投诉人在使用和维护系争域名的过

程中，是善意地合理地使用该域名以及与该域名相对应的企业名称，

并不存在什么误导消费者使其产生错误认识或者混淆的意图。 

4、投诉人并非“康明斯”一词唯一合法的使用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敏辉先生投身与润滑油贸易加工行业后，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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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因此请人设计了“康明斯及图”作为商标向国家商

标局提出了注册申请，并在生产经营和宣传、推广中加以使用，1997

年 9 月 7 日该商标获准注册，在李敏辉先生提出注册申请之前并无他

人或者公司以此名称或者图案提出商标注册申请。即使投诉人也只是

以“卡明斯”、“cummins”等名称或者图案提出了注册申请（见证据八），

且投诉人最初的中文名称也是“卡明斯引擎公司（见证据八）”，直到

2001 年与 2002 年之间投诉人才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康明斯”。因此时的

“康明斯”商标注册未久，在社会上影响力有限，根本谈不上驰名。而

李敏辉先生是最早以中文“康明斯”为主要内容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申

请人，并不存在对投诉人的商标、名称的复制、模仿或者翻译的行为。

现在，李敏辉先生及被投诉人都是“康明斯”这一名称和“康明斯及图”

商标的合法权利人和使用者，即使投诉人的企业名称和注册商标中有

“康明斯”，也不能说明投诉人就是“康明斯”唯一的合法使用人，该商标

具有禁止被投诉人注册、拥有和使用含有“康明斯”域名的效力。因此，

被投诉人注册和使用“康明斯”域名是完全合法有效的。 

5、投诉人在投诉书中言之凿凿地称：从投诉人第一天进入中国

市场时起，就以 CUMMINS、康明斯来标识自己企业和自己的产品。

而事实上却是，直到 2001 年之后投诉人才将名称从“卡明斯”公司改为

“康明斯”公司（见证据八），而此时被投诉人享有权利的注册商标“康

明斯及图”早已注册了多年，到底哪一方真正享有在先权利难道不是

一目了然的吗？ 

其实，自“康明斯及图”注册成功后，投诉人就看中“康明斯”良好

的中文含义、强烈的显著性和受众接受度，意欲侵夺、独占“康明斯”

商标的全部权利。为了达到此目的，投诉人利用其强势的地位、巨大

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通过打压、贬抑和损害等种种形式和途径

向“康明斯及图”权利人施加压力和影响，逼迫该权利人就范，放弃“康

明斯及图”注册商标。只不过因李敏辉先生和被投诉人的积极努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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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取才使得投诉人的上述企图至今仍未达成。 

6、被投诉人根本不存在投诉人所称的恶意 

李敏辉先生取得“康明斯及图”商标注册权后（见证据七），当投诉

人在除第四类别之外的其他类别注册“康明斯”商标时，因无法主张跨

类保护而不得不无奈接受投诉人注册该商标成功的现实，但根据我国

法律规定，投诉人在其他类别上注册了“康明斯”商标并不能影响或者

禁止李敏辉先生和被投诉人依法行使自身享有的合法的商标权利。想

来投诉人也是熟知这一点的，因此在第四类别上投诉人注册的商标并

不是“康明斯”（见证据九），在投诉人与他人合资生产的润滑油上也未

使用“康明斯”商标，而是使用其他的品牌和商标。如此，又怎能说被

投诉人依法使用“康明斯”注册商标的行为具有恶意？难道仅仅因为投

诉人在其他类别上注册有“康明斯”商标就可以否定李敏辉先生对先申

请注册的“康明斯及图”商标所享有的权利和被投诉人享有的在先权利

吗？ 

被投诉人注册了系争的三个域名只是为了达到保护自身权利而

采取的防御性策略，这又怎能视为解决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恶意

行为？ 

投诉人主张称：“康明斯”仅是其公司创始人CUMMIS 的中文音

译，无其他实际意义。似乎投诉人忘了，该公司最初对该词翻译所对

应的中文是“卡明斯”而非“康明斯”，其在申请商标注册时也是以“卡明

斯引擎公司”而不是“康明斯公司”。投诉人以此来证明被投诉人的恶意

岂非荒唐。 

综上所述，被投诉人是依据自身享有的在先的合法的注册商标和

企业名称的权益而注册的系争域名，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理应得到

法律的保护，故请求仲裁中心依法做出裁决，驳回投诉人的请求。 

针对投诉人对被投诉人《答辩书》观点的反驳，被投诉人认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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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法律依据，并进一步作出如下评述： 

1、关于管辖权的问题 

自愿性是仲裁制度存在和启动的重要基础，本争议中的当事人双

方并未达成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合意，故投诉人将本争议提交仲裁的申

请本身就缺乏依据。即使说解决办法已被纳入成为域名注册协议的一

部分，该协议也未明确约定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管辖受理本争议。按

照属地原则，因被投诉人或者域名注册服务机构都是中国内地法人，

本争议也应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授权的在内地的争议

解决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管辖、裁决，而不是香港

国际仲裁中心。 

另外，被投诉人的《答辩书》首先提出的是管辖异议，只是鉴于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采用的审理方式的特殊性，为保护被投诉人的实体

权利，故被投诉人在《答辩书》中首先提出管辖异议，之后对被投诉

人拥有争议域名合法权利的事实和依据一并做出了说明。这并不等同

于被投诉人就接受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拥有管辖权。 

2、关于被投诉人是争议域名合法权利人的问题 

本争议的焦点在于：被投诉人是否对“康明斯”享有在先权利，对

争议域名是否享有合法权利？投诉人对“康明斯”是否有权禁止被投诉

人注册争议域名？ 

2.1 正如被投诉人在《答辩书》中所述，被投诉人公司的名称是

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核准并登记注册的目前仍有效存续

的法人，对该名称享有完全且合法的民事权利。“康明斯”构成了被投诉

人名称区别于其他同类公司的显著特征，是名称的主体组成部分。被

投诉人公司的大股东李敏辉先生是“康明斯及图”注册商标的权利人，

该注册商标的主体部分也是“康明斯”，无论被投诉人还是李敏辉先生

都对“康明斯”文字享有合法的在先权利。且被投诉人是第一个以“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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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润滑油”作为域名提出注册申请并得到核准的（cumminsoil 仅是结

合英语发音和词义对康明斯润滑油进行翻译后的结果，并无实际含

义），故被投诉人登记注册〈康明斯润滑油.中国〉等三个争议域名是

完全合法的，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2.2 诚如投诉人所说，投诉人也用“康明斯”登记注册了公司以及商

标，但其对“康明斯”的权利仅限于其已被登记注册和授权的范围，而

不拥有对“康明斯”一词独占或者排他的使用权，也无权禁止其他有合

法根据的权利主体使用该名称，包括被投诉人。 

2.3 为表示与投诉人公司的区别，被投诉人在注册域名时并未仅

仅使用“康明斯”一词，不惜放弃注册域名时尽可能简洁明了的通列，

而使用“康明斯润滑油”注册域名。在被投诉人的网站中也仅是对自己

产品和品牌的推广、介绍，这都证明被投诉人在使用“康明斯”一词和

争议域名时已尽到了善意、合理的注意义务，并不存在投诉人所指称

的恶意。 

2.4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嘉定分局因投诉人及其代理人的举报

确实对被投诉人公司进行了检查，并于 2008 年 8 月 19 日做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在该处罚决定书中，工商局仅是对被投诉人公司员

工将本应标注为“TM”的“康明斯”商标标注为“R”的错误行为做出了停

止并改正的处罚决定，这只是工商机关对被投诉人因管理疏失存在违

反注册商标标示管理行为的处罚。而非投诉人所称，是工商机关对被

投诉人存有假冒（投诉人）商标、公司身份的侵权行为而做出的处罚。

投诉人在投诉书和评述中多次引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做出似

是而非的解读，想以此来证明被投诉人存有恶意的图谋显然是不能得

逞的。 

投诉人如此曲解事实，甚至不惜诋毁被投诉人的商誉，显然有误

导仲裁员之嫌。被投诉人相信专家组是不会受此影响和误导，以公平、

公正、合法的态度做出专业且令人信服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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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依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对本域名争议进行审

理裁决。 

根据解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该得到专

家组的支持： 

（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

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二）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

益；  

（三）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投诉人应当证明以上各项条件同时具备。 

解决办法第九条规定，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其行为构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 

（一）注册或受让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

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

正当利益；  

（二）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

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

或者标志；  

（三）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

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四）其他恶意的情形。 

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投诉书、答辩书及其所附证据材料，本案

专家组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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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被投诉人所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并非适格的争议解决

主体的主张，专家组认为，依据解决办法及程序规则的规定，任何机

构或者个人均可以向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授权的域名争议解决

机构提出投诉以启动域名争议解决程序。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为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认可的争议解决机构，自然有权管辖受理本争

议。因而专家组对被投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其次，对于被投诉人主张争议域名“cumminsoil.com.cn”注册期限

已超过两年应不予受理的问题，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注册时间应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库中记录的时间为准。根据 Whois 信息记

录，争议域名“cumminsoil.com.cn”的注册时间为2007 年 5 月 27 日，

至投诉人 2009 年 5 月 22 日提交投诉时尚未超过两年期限，符合解决

办法的规定。因而专家组对被投诉人的该主张亦不予支持。 

再者，从域名注册信息来看，“cumminsoil.net.cn”及“康明斯润滑油.

中国”的注册人均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cumminsoil.com.cn”

注册人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证据，争议域名

“cumminsoil.com.cn”与“cumminsoil.net.cn”指向的均为上海康明斯润滑

油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网站显示内容及公布的公司地址、联系

E-mail 均完全一致，据此主张上海康明斯润滑油与上海康明斯润滑油

有限公司实际为同一主体，三个争议域名在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之下。被投诉人未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专家组综合考

虑上述因素，支持投诉人的上述主张。 

（一）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专家组认为，根据解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投诉人对其主张权利

的名称或标志应当享有民事权益，是其投诉能够得到支持的前提，且

该民事权益系指在先权益。就本案而言，在先权益是指分别在争议域

名“cumminsoil.com.cn”、“cumminsoil.net.cn”、“康明斯润滑油.中国”注册

日期（2007 年 5 月 27 日、2008 年 7 月 17 日、200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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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已经在我国存在的相应合法民事权益。 

根据投诉人提交的证据，投诉人早于 1986 年 10 月、1987 年 1

月在中国就“CUMMINS”在第7 类、第 19 类上获得第 266275 号、第

275567 号商标注册；投诉人于 1999 年 7 月在中国就“康明斯”在第12

类、第 37 类上获得第 1294457 号、第 1299983 号商标注册；目前上

述商标均处于有效期内。上述商标的注册时间均早于本案争议域名的

注册时间。因此，专家组认定，投诉人就上述“CUMMINS”及“康明斯”

标识享有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在先的商标权。  

关于本案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在先权利的商标是否构成混淆

性 相 似 问 题 ， 专 家 组 认 为 ， 就 争 议 域 名 “cumminsoil.com.cn ” 及

“cumminsoil.net.cn”而言，该域名的可识别部分为“cumminsoil”，其可视

为由“cummins”和“oil”组成。“oil” 意为“油、油类”，为普通的行业类别词

汇，不具有识别性，而“cummins”与投诉人享有合法在先权利的

“CUMMINS”商标除英文字母大小写的区别外毫无二致；就争议域名

“康明斯润滑油.中国”而言，该域名的可识别部分为“康明斯润滑油”，

其可视为由“康明斯”和“润滑油”组成，同样“润滑油”仅为行业通用词

汇，而“康明斯”与投诉人享有合法权利的“康明斯”商标完全相同。考

虑到投诉人的“CUMMINS”、“康明斯”商标在中国柴油机行业的较高知

名度，相关公众在见到争议域名时很容易联想到投诉人及其产品和服

务，误认为争议域名为投诉人所有，或与投诉人具有某种关系，从而

引起混淆。 

因此，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商标构成

混淆性相似。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一个条件。 

 

（二）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投诉人主张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权益，投

诉人与被投诉人没有任何关联关系，也从未授权被投诉人注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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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域名或“CUMMINS”、“康明斯”商标。 

被投诉人在答辩中对投诉人的主张予以否认。被投诉人辩称，被

投诉人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且

被投诉人还享有注册商标“康明斯及图”的排他使用许可权。“康明斯”

构成了企业名称和注册商标的主体部分。cumminsoil 仅是结合英语发

音和词义对康明斯润滑油进行翻译后的结果，并无实际含义，故被投

诉人注册三个争议域名是完全合法的。此外，被投诉人还提供了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康明斯及图”商标注册证以及被投诉人与

其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 

结合本案的具体事实以及投诉人与被投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专

家组认为有必要分别审查被投诉人对本案争议域名“康明斯润滑油.中

国”及“cumminsoil.com.cn”、“cumminsoil.net.cn”是否享有合法权益。 

1、关于争议域名“康明斯润滑油.中国”  

上述证据表明，被投诉人上海康明斯润滑油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4 月 23 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成立，为有效存续的

法人实体。“康明斯润滑油”作为被投诉人企业名称的主要组成部分和

识别部分，由被投诉人使用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被投诉人的法定代

表人李敏辉自 1997 年 9 月 7 日起在第 4 类“润滑油、润滑脂”商品上获

准注册“康明斯及图”商标（注册号1093656），该商标目前处于有效期

内。2004 年 10 月，被投诉人与其法定代表人李敏辉签署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 

根据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专家组查明，投诉人在中国的子公司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登记日为 1997 年 1 月 6 日，早于被

投诉人企业名称登记注册的时间及其法定代表人就“康明斯及图”商标

获得注册的时间。在此前提下，被投诉人对该争议域名是否拥有合法

权益？专家组认为，企业名称权与商标权的冲突解决超出了专家审理

的范围，域名争议的处理与法院和仲裁都不同，域名裁定受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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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限制，理应在解决办法、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指导下进行。仅

根据双方现有的证据，专家组难以认定被投诉人基于其合法注册的企

业名称而对争议域名不享有合法权益。此外，对于投诉人与被投诉人

法定代表人各自享有在先的不同商标分类的“康明斯”注册商标权的情

形，专家组认为，根据我国商标注册的法律规定，不同主体可以在不

同商标分类上注册相同的商标，而商标跨类保护的情形仅仅适用于驰

名商标。本案中，专家组在裁决中不可能对投诉人“康明斯”商标是否

驰名作出判断和甄别。专家组根据现有证据．．．．，认为本案中投诉人与被

投诉人就“康明斯”享有各自不同商标分类的相关商标权利。尽管投诉

人与被投诉人对中文康明斯商标归属存在长期的争议与纠纷，但至今

没有确切的行政机关的最终裁决。在此情况下，专家组只能按照现有

中文康明斯商标的法律状态作出争议域名的裁决。 

鉴于此，专家组认为，在 2008 年 11 月 20 日被投诉人注册争议

域名“康明斯润滑油.中国”之前，被投诉人已经对“康明斯”享有受法律

保护的企业名称权以及相关的商标权利。该事实已经构成解决办法第

十条所规定的有关于域名享有合法权益的第一种情形，即被投诉人在

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已善意地使用该域名或与该域名相对应的

名称。因此，专家组认为，投诉人有关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合

法权益的主张不能成立。投诉人的投诉不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

第二个条件。 

2、关于争议域名“cumminsoil.com.cn”及“cumminsoil.net.cn”  

被投诉人辩称，cumminsoil 仅是结合英语发音和词义对康明斯润

滑油进行翻译后的结果，并无实际含义。 

就双方目前提供的证据而言，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主张该域名

的可识别部分是其企业名称主体部分“康明斯润滑油”的对应词，其应

当选择对应的汉语拼音“kangmingsioil”而非“cumminsoil”。在被投诉人

没有合理解释的前提下，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未能完成相应的举证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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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专家组无法基于现有材料得出被投诉人就争议域名享有权利或者

合法利益的结论。因此，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

二个条件。 

 

（三）关于恶意 

1、关于争议域名“康明斯润滑油.中国” 

就争议域名“康明斯润滑油.中国”而言，鉴于本案投诉未能满足解

决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

享有合法权益”规定，故对于投诉人的投诉是否满足第三款有关规定

之审查已无必要。 

鉴于“康明斯润滑油.中国”的转移必须全面满足解决办法第八条

规定的三个条件。但是本案情况不能满足第二个条件，故专家组裁定

驳回投诉人要求将“康明斯润滑油.中国”域名转移的请求。 

2、关于争议域名ñcumminsoil.com.cnò及ñcumminsoil.net.cnò 

就争议域名ñcumminsoil.com.cnò及ñcumminsoil.net.cnò而言，专家

组分析，按投诉人提供的信息，“cummins”为投诉人的英文商号，该商

号源自投诉人的创始人 Cummins 先生的姓氏，该词具有很强的显著

性和识别性。而被投诉人在其没有任何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对投诉人

具有独创性和显著性的商标稍加变形后即注册为域名。对此，被投诉

人未能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根据投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专家组认

为，投诉人就其“CUMMINS”商标在中国获得注册并广泛使用。经过

投诉人的宣传推广和良好的市场运营，投诉人的“CUMMINS”商标已

成为凝聚投诉人商誉的商业标识。鉴于投诉人及其商标在中国的较高

知名度，被投诉人与投诉人主营产品密切的关联性，专家组合理推定

被投诉人对投诉人的“CUMMINS”注册商标知晓或理应知晓，在此情

况下，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并非巧合，而是蓄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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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注册该争议域名难谓善意。 

由争议域名的网页可知，被投诉人将争议域名用于推广其润滑油

产品。鉴于双方业务范围的重合以及“CUMMINS”商标及商号在中国

相关领域的较高知名度，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极有可能误导相关

公众，将被投诉人混同于投诉人授权的产品经销商，或认为被投诉人

与投诉人具有某种关联关系，从而使得相关公众对被投诉人的网站及

其提供的产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将其误认为是投诉人自身或其授权的

网站进行访问。 

因此，本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被投

诉人的行为构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据此专家组认定投诉人的投

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三个条件。 

 

五、裁      决 

基于上述案件事实和理由，本案专家组裁决： 

（1）投诉人就被投诉人注册的争议域名“康明斯润滑油.中国”提起

的投诉不成立，驳回投诉人的投诉。 

（2）投诉人就被投诉人注册的争议域名“cumminsoil.com.cn”及

“cumminsoil.net.cn”提起的投诉成立，裁定将上述域名转移给投诉人。 

 

 

                            独任专家：高卢麟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于北京 


